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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央研究院      年         研究所、中心績效評比報告 

目標管理項目 執行績效（含設定目標之複雜度及挑戰性、目標達成度、實際成效） 

共 同 性 評 核 項 目 

行政效能  

服務效能  

自 訂 評 核 項 目 

  

填表說明： 
一、執行績效：包含下列三部分。 
（一）設定目標之複雜度及挑戰性部分： 

1.目標執行時之複雜度較以往提高，有具體佐證者。 
2.目標量較以往提高或質有所改進，有明確數據或具體佐證者。 
3.目標具有創新性（如制度、方法、技術……等）。 
4.目標牽涉較多機關，須加強協調，或不可控制之影響因素較多，須加以克服者。 
5.其他與前四者之一相當或足以取代，並有具體佐證者。 

（二）目標達成度部分：應將目標之實際完成程度與預定之達成度比較，取得相對數據，並以百分比顯
示與預定目標之差距；如有不能予以量化者，應詳列具體工作辦理情形，如時間、完成程度、重
要成效……等，並與預定目標相比較，取得相對數據。 

（三）實際成效部分：應將目標執行成效與單位預期效益比較，取得相對數據，並以百分比顯示之，如
有不能予以量化者，應提出具體佐證加以說明。 

二、執行績效應詳細填寫，並提出具體佐證，請勿以評分標準之詞語敘述。 
三、目標管理項目如由二個以上單位共同執行者，應分別填列本表。 
四、各單位繳交之年度績效報告張數，以 10頁為原則，並應以條列式具體呈現執行績效成果。 

承辦人：                單位主管： 

 


